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未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郑州路43号，研发中心第十七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官炳政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9,868,93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17%。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4,695,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098%；通过网络投票的

出席会议的股东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5,173,2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19%。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股东2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4,
560,4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52%。

3、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李茹

律师、曹燕红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58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弃权票

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58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弃权票

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58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弃权票

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58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弃权票

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600,0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9%；反对票26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1%；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4,291,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5%；反对票26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6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3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3%；弃权票

3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30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690%；弃权票33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2%。

审议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94,175,6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68%；反对票4,2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2%；弃权票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48,867,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9239%；反对票4,29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76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涉及薪酬方案，股东官炳政先生、张垚先生、杨慧丽女士为公司董事，为本议案的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所持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11,400,000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审议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84,635,0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297%；反对票13,8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03%；弃权

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9,326,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771%；反对票 13,8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6.0229%；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涉及购买董监高责任险，股东官炳政先生、张垚先生、杨慧丽女士为公司董事，为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所持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11,400,000股，不计入本议案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审议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85,463,9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713%；反对票24,354,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45%；弃权

票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向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4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并为子

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向农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8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向交通银行申请不超过8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6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向工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6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向建设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5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向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6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向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4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向光大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0、审议通过《关于向渤海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1、审议通过《关于向浙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2、审议通过《关于向北京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3、审议通过《关于向青岛银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4、审议通过《关于向华夏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5、审议通过《关于向邮储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6、审议通过《关于向日照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7、审议通过《关于向浦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8、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宁波银行绍兴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98,657,2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78%；反对票11,211,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2%；弃权

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53,348,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38%；反对票 11,211,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366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9、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中国银行诸暨支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98,657,2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78%；反对票11,211,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2%；弃权

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53,348,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38%；反对票 11,211,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366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0、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浙商银行诸暨支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98,657,2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78%；反对票11,211,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2%；弃权

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53,348,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38%；反对票 11,211,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366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1、审议通过《关于向汇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

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2%；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3,919,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78%；反对票64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92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2、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广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55,000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98,657,2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78%；反对票11,211,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2%；弃权

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53,348,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38%；反对票 11,211,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366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3、审议通过《关于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的

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566,1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7%；反对票3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3%；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4,257,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0%；反对票30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69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4、审议通过《关于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5,000万欧元或

等值美元授信额度并为海外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566,1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7%；反对票3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3%；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64,257,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0%；反对票30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69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5、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海外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5,000万欧元或等值美元的融资并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98,995,0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7%；反对票10,873,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13%；弃权

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53,686,5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570%；反对票 10,873,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843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6、审议通过《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9,228,3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58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弃权票

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37、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98,657,2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78%；反对票11,211,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2%；弃权

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53,348,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38%；反对票 11,211,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366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7、议案11-35为特别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5-9、议案11-35、37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

（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李茹律师、曹燕红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

效。

《关于软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73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0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19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其中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份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回购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其中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

19.36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70.89万股

1.22%
2,006.55万元

11.15元/股~13.13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公司于2024年2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以及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

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36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其中，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
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19日、2月21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8）。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 1,708,861股，占公司总股本 140,363,220股的比例为 1.2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3.13元/股，最低价为11.1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65,542.30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调整方案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32,262股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占公司总股本的0.5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3.13
元/股，最低价为11.17元/股，交易均价为12.0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372.04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回购实施完

成。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76,599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占公司总股本的0.6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1.79元/股，最低价为11.15元/股，交易均

价为11.4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65,170.2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根据回购方案，公司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择机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

（三）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维

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部分的回购。

（四）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2月19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兼董事长袁建华先生基于对公司经

营情况的持续看好，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进一步彰显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支持公司发展战略落地，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94,7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8%。该增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4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

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和2024年2月27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162,502
140,200,718

0
140,363,220

比例（%）

0.12
99.88
0.00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162,502
140,200,718

1,708,861
140,363,220

比例（%）

0.12
99.88
1.22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计回购股份1,708,861股，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其中832,262股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公司将在发布回购结果公告十二个月后

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予以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其余部分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回购的股份将在发布股份回购实施结

果相关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如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则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

施。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继续实施股份回购，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使用回购股份，并按规定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88026 证券简称：洁特生物 公告编号：2024-035

转债代码：118010 转债简称：洁特转债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776 900941 股票简称：东方通信 东信B股 编号：临2024-012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4年5月10
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24年5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8名董事参与了表决，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杨隽萍女士拟于任期届满前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职务，同时辞去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杨隽萍女士辞去

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正常运行，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讨

论，董事会同意提名覃予女士为公司候选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该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编号为临 2024-013
的《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独立董事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孝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编号为临 2024-013
的《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独立董事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776 900941 股票简称：东方通信 东信B股 编号：临2024-013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提名覃予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候选独立董事，同意聘任王孝铭

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独立董事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

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杨隽萍女士自2018年6月28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其任

职将于2024年6月27日届满六年。杨隽萍女士拟于任期届满前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职务，同时辞去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杨隽萍女士辞

去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杨隽萍女士未持有公司

股份，不存在其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鉴于杨隽萍女士辞任将导致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

人数，在公司股东大会补选出新任独立董事前，杨隽萍女士将继续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独立董

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关职责。

杨隽萍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董

事会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正常运行，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讨

论，董事会同意提名覃予女士为公司候选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该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覃予女士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覃予女士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覃予女士已按规定参加独立董事任前培训并取得相应证

明。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控股股东中电科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公司总

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讨论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孝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提名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对《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议，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对覃予女士、王

孝铭先生的个人履历和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并发表审查意见如下：

经审查：覃予女士、王孝铭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公司本次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的相关规定，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提名覃予女士为公司候选独立董事，同意提名王

孝铭先生为公司候选副总经理，并同意将该两项议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简历

覃予女士：女，1981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厦门大学会计学博士，英

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会员（CGMA），曾于2016年获国家留基委资助赴美访学一年。现为浙

江理工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会计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

王孝铭先生：男，1979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现任杭州东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曾任杭州东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服务事业部）市场部经理、副总经理，杭州东信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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